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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财[2015]015 号 

第一条 目的 

为规范公司车辆处置的有关流程，促进公司低效高耗车辆的利用效率，依据

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三胞体系，各管理平台及各运营控制型企业应参照本制度结合

自身情况制定相应细则报集团总部审定后执行。 

第三条 定义与术语 

待处置车辆：指三胞体系内使用年限达到 10年（含 10年），或行驶里程达

到 30万公里（含 30 万公里）的机动车辆。未满足上述条件但实际车况已不能满

足使用的机动车辆，经车辆管理部门建议，报经集团总裁批准后可纳入待处置车

辆。 

处置方案：本制度所指处置一般均为抵充应付账款的处置方式。采用变卖、

换购或其他方式处置车辆的按公司有关固定资产处置文件办理不适用本制度。 

车辆原值：指车辆购置时在财务部门账面记载的原始价值。 

车辆净值：指车辆被纳入待处置状态时在财务部门账面记载的扣除折旧后的

净值。 

市场估价：指通过专业车辆评估机构估算的车辆价值。 

第四条 车辆处置的管理原则 

一、车辆的处置管理实行定期定责制，待处置车辆的统计、汇总及处置计划

的编制作为基本工作内容纳入常规工作计划。 

二、车辆的处置分为计划管理和实施管理二部分。 

三、车辆的处置由管理平台一把手总负责，各级行政部门负责车辆处置前的

计划管理，各级财务部门负责车辆处置的实施管理。 



四、车辆的处置与车辆的购置实行同步计划管理，新车购置计划原则上与旧

车处置计划形成配套。旧车未处置前不得新购车辆。 

第五条 车辆处置的计划管理 

一、车辆处置的计划管理分为：待处置车辆统计、汇总上报、年度计划编制

和季度实施计划分解四项内容。 

二、体系内所有待处置车辆有车辆所属单位的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统计，按管

理条线逐级汇总上报，直至集团总部公共关系与行政管理中心。统计内容应至少

涵盖车型、牌号、上牌日期、行驶里程、车辆原值、车辆净值、市场估价。非行

政条线管理的车辆在达到待处置车辆标准后由原车辆管理部门向同级行政管理

部门移交管理权。 

三、车辆处置计划纳入年度预算管理。 

四、年度待处置车辆的计划由集团公共关系与行政管理中心汇总编制，并根

据车辆预计达到待处置标准的时间按季度进行分解（每季度第一个月末），最终

形成《车辆处置计划一览表》。 

五、当年度的《车辆处置计划一览表》应于每年的 1月 30日前由集团公共

关系与行政管理中心报集团总裁办公室及集团财务管理中心备案。 

第六条 车辆处置的实施管理 

一、车辆处置的实施管理分为：季度处置方案提报、审批、纳入季度资金计

划、所有权转移四项。 

二、车辆处置的实施工作由集团公共关系与行政管理中心和集团财务管理中

心按季度为周期共同开展。 

三、季度处置方案的提报：集团公共关系与行政管理中心负责按《车辆处置

申请表》的形式向集团总裁办公室提报季度车辆处置方案。 

四、季度车辆处置方案的审批权限为： 

提报人：集团公共关系与行政管理中心总监 

审核人：集团总裁室分管行政的公司领导 

审核人：集团总裁室分管财务的公司领导 



审批人：集团总裁 

五、财务管理中心负责将经批准的处置折价数额视同可支配资金纳入当季资

金计划。并通过资金计划会议的形式将车辆处置任务下达至具体执行单位的财务

部门。 

六、车辆处置在所有权转移阶段，由车辆权属所在单位行政部门负责办理有

关证照号牌转移手续；财务部门负责及时进行相关账务核算处理。 

七、当车辆处置进入所有权转移阶段时其他有关部门按需介入。 

八、车辆处置的实施工作可由集团公共关系与行政管理中心和集团财务管理

中心根据实际情况按条线管理的原则在本条线内进行工作下达，并负责监督工作

的完成情况。 

第七条 本制度的执行责任岗、培训责任岗及检查责任岗 

一、执行责任岗：三胞体系全体职员；  

二、培训责任岗：为各部门负责人；  

三、检查责任岗：为集团财务管理中心总监岗 

? 

? 

签发：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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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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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处置申请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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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部

门 

  所属平台   ? 

车辆基本情况 ? 

车牌号码 车型 上牌时间 行驶里程 目前车况 ? 

          ? 

现用途 车辆原值 车辆净值 市场估价 是否计划内 ? 

          ? 

申请处置理由： ? 

? 

? 

集团分管公共关系与行政管理中心领导意见： ? 



? 

? 

集团总裁室分管行政的领导意见： ? 

? 

集团总裁室分管财务的领导意见： 
? 

? 

集团总裁意见： ? 

? 

 

附件：三胞集团车辆处置审批流程 

 


[bookmark: _Toc308450851]车辆处置审批工作流程



SPBP财[2011] 第一版-J 工作标准：

		流程

用途

		本流程用于：

为规范公司车辆处置的有关流程，促进公司低效高耗车辆的利用效率，依据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节点

		工作要求

		时 限

		扣分

标准

		制度依据



		A2

A3

		任务

		三胞体系内使用年限达到10年（含10年），或行驶里程达到30万公里（含30万公里）的机动车辆。未满足上述条件但实际车况已不能满足使用的机动车辆。

		按实际需要

		

		《三胞集团车辆处置管理规定》



		

		重点

		按季度进行车辆处置工作。（每季度第一个月末）

一般均为抵充应付账款的处置方式

		

		

		



		B2

C2

D2

		任务

		审核

		按实际需要

		

		《三胞集团车辆处置管理规定》



		

		重点

		审核提报内容的合理性、完整性、规范性

		

		

		



		本流程使用的标准表单和其它格式文件：

车辆处置申请表 



		其它要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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